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9日发布《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75号）。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

发布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25年4月2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周三）15点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

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

（七）出席对象：1、凡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 5月 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1幢金科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议案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公司聘请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1、上述议案中，议案8、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要求，上述议案均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

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3、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4、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受托代理

人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证券

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传真信函登记时间：2025年5月16日至5月19日工作时间

3、登记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1幢金科中心22楼，邮编：401121
4、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23）63023656

联系人：毛雨、袁衎

5、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6；投票简称：金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一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的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

位）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单位）

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议案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公司聘请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下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5-08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5年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一）2025年5月6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150,359,9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人
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30,071,986.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
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三）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0,359,9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2****854

02****339

08****557

02****528

08****558

股东名称

刘清梅

戴宝林

上海高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戴聪棋

杭州龙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8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诺德中心1号楼5层
咨询联系人：闻国平
咨询电话：010-88578857-9966
传真电话：010-88578858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特此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63 证券简称：豪尔赛 公告编号：2025-015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

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澄湾街19号院大北农凤凰国际创新园行政楼104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根伙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57人，代表股份1,057,839,1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137％。

（1）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股份978,257,7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854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1,352人，代表股

份79,581,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3人，代表股份80,362,0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5％。

3.部分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现

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96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1％；反对12,952,
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4％；弃权9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483,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306％；反对

12,952,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79％；弃权925,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15％。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944,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65％；反对12,939,
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32％；弃权95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3％。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467,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098％；反对

12,939,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021％；弃权954,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81％。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045,780,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01％；反对11,067,
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2％；弃权9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03,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951％；反对

11,06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715％；弃权99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34％。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5,410,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51％；反对11,168,
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8％；弃权1,25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3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341％；反对

11,168,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82％；弃权1,25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78％。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5,396,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38％；反对11,227,
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3％；弃权1,215,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19,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168％；反对

11,227,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706％；弃权1,21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27％。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043,725,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58％；反对13,284,
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58％；弃权82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47,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368％；反对

13,284,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305％；弃权82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27％。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1,022,186,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97％；反对34,723,
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25％；弃权9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09,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349％；反对

34,723,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083％；弃权929,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68％。

8.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同意1,038,6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38％；反对17,814,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40％；弃权1,39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2％。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49,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929％；反对

17,814,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675％；弃权1,39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96％。

9.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且涉及关联交易，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张立忠先生未参与表决。

同意1,038,8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02％；反对18,165,
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2％；弃权8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323,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089％；反对

18,16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040％；弃权873,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71％。

10.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044,279,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81％；反对12,847,
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5％；弃权7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802,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264％；反对

12,847,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866％；弃权712,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70％。

11.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045,843,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60％；反对11,234,
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1％；弃权7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66,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727％；反对

11,234,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04％；弃权760,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68％。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赵婉宇、杨曦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赵婉宇、杨曦律师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5-050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6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5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西区观附南路25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

1,146,508,561

88.72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兼总裁阮立平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182,301

比例（%）

99.7971

反对

票数

56,336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2,269,924

比例（%）

0.198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181,472

比例（%）

99.7970

反对

票数

57,165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2,269,924

比例（%）

0.198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1,182,246

比例（%）

99.5354

反对

票数

3,055,991

比例（%）

0.2665

弃权

票数

2,270,324

比例（%）

0.1981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181,501

比例（%）

99.7970

反对

票数

56,736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2,270,324

比例（%）

0.198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

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439,723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23,733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45,105

比例（%）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430,592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30,964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47,005

比例（%）

0.004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1,249,441

比例（%）

99.5412

反对

票数

2,984,653

比例（%）

0.2603

弃权

票数

2,274,467

比例（%）

0.1985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5,718,059

比例（%）

99.9310

反对

票数

734,497

比例（%）

0.0640

弃权

票数

56,005

比例（%）

0.005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5,716,806

比例（%）

99.9309

反对

票数

738,237

比例（%）

0.0643

弃权

票数

53,518

比例（%）

0.0048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5,719,506

比例（%）

99.9311

反对

票数

732,137

比例（%）

0.0638

弃权

票数

56,918

比例（%）

0.005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156,189

比例（%）

99.6203

反对

票数

4,256,267

比例（%）

0.3712

弃权

票数

96,105

比例（%）

0.008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156,189

比例（%）

99.6203

反对

票数

4,256,267

比例（%）

0.3712

弃权

票数

96,105

比例（%）

0.0085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特别人才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156,818

比例（%）

99.6204

反对

票数

4,254,238

比例（%）

0.3710

弃权

票数

97,505

比例（%）

0.0086

1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7,712,174

比例（%）

98.3605

反对

票数

18,732,865

比例（%）

1.6339

弃权

票数

63,522

比例（%）

0.00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及 2025
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特别人才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特别人才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 2025 年特别人才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481,169

51,472,038

46,290,887

50,759,505

50,758,252

50,760,952

47,197,635

47,197,635

47,198,264

32,753,620

比例（%）

99.8664

99.8487

89.7980

98.4665

98.4641

98.4693

91.5569

91.5569

91.5582

63.5375

反对

票数

23,733

30,964

2,984,653

734,497

738,237

732,137

4,256,267

4,256,267

4,254,238

18,732,865

比例（%）

0.0460

0.0600

5.7898

1.4248

1.4320

1.4202

8.2565

8.2565

8.2526

36.3392

弃权

票数

45,105

47,005

2,274,467

56,005

53,518

56,918

96,105

96,105

97,505

63,522

比例（%）

0.0876

0.0913

4.4122

0.1087

0.1039

0.1105

0.1866

0.1866

0.1892

0.12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5-6、8-13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军、张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7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23日，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要求，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

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

披露前六个月（自2024年10月25日至2025年4月24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5月7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在自查期间，除以下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前述核查对象具体买卖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姓名

陈璐佳

何姗姗

潘秋依

魏兵兵

陈欢

买卖起始日期

2025-01-02

2025-04-07

2025-02-14

2024-12-11

2024-11-07

买卖结束日期

2025-02-21

2025-04-07

2025-02-14

2025-03-14

2024-11-08

合计买入（股）

100

200

0

200

0

合计卖出（股）

100

0

100

200

1,000

经公司核查，陈璐佳、潘秋依、魏兵兵、陈欢买卖公司股票期间，公司尚未筹划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事项，不属于内幕信息知情期间；何姗姗在登记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后至公司首次公开

披露本次激励计划前存在买入公司股票行为。经公司与何姗姗确认，其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有限，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最终激励方案以及

核心要素等并不知悉。在自查期间，其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

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该名核查对象于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系依赖于公司

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

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系独立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

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为确保本次激励计划

的合法合规性，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决定取消该名核查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内幕信

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的自查期间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0

392,800,391

45.21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肖明华主持，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长熊涛，独立董事涂娟、莫德曼、程池、胡俞越、徐

雅珍、代军勋因其他工作安排等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啸因工作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高路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2,522,912

比例（%）

99.9293

反对

票数

204,029

比例（%）

0.0519

弃权

票数

73,450

比例（%）

0.0188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有关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2,561,512

比例（%）

99.9391

反对

票数

169,129

比例（%）

0.0430

弃权

票数

69,750

比例（%）

0.01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股份总数
及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
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815,167

比例（%）

99.5531

反对

票数

204,029

比例（%）

0.3285

弃权

票数

73,450

比例（%）

0.11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玉新、陈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公告编号：2025-050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4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16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